
纳税与筹划

对代销方式下纳税筹划的思考

高允斌

代销是企业的一种营销方式，在这种方式下 ，产品或商

品的物权仍归委托方所有 ，受托方在约定的时间内未销售出

的货物可选择退还，因此不承担市场经营风险。会计制度中

规定了两种代销形式：收取手续费方式和视同买断方式。在

收取手续费方式下，受托方按委托方指定的价格代理销售商

品 ， 按代销商品的数量或金额的一定标准另行收取手续费；

在视同买断方式下，受托方按约定的价格买断代销价后，可

随行就市掌握代销环节的销售价格，受托方将最终销售价与

买断代销价之间的差额作为销售报酬。这两种代销方式的选

择是纳税筹划中讨论得较多的话题，然而笔者认为，目前在

相关筹划点的捕捉上尚未切中问题所在，筹划分析的结论也

值得商榷。

例：甲公司和乙公司签订一项代销协议，由乙公司代销

甲公 司的产品 ， 甲、乙双方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。现可采

用两种方案。

方案 1：收取手续费方式。乙公司以 1 000 元 / 件的价

格（不含税）对外销售甲公司的产品 ， 根据代销数量和不含税

代销收入，向甲公司收取 20% 的代销手续费，即乙公司每代

销一件甲公司的产品，收取 200 元的手续费。甲公司将按乙

公司提供的代销清单及结算的价款向乙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

发票 ， 每件价税合计 1 1 70 元。

方案 2：视同买断方式。乙公司按 800 元的协议买断代

销价格，此后 ，假定乙公司在市场上仍以 1 000 元的价格销

售甲公司的产品 ， 销售价与协议买断价之间的差额即 2 0 0

元 / 件归乙公司所有。

假设当期乙公司共销售 出该产品 1 万件。下面我们分别

分析两种方案下双方的收入和应缴税金（不考虑城建税、企业

所得税等）情况。

方案 1 ：甲公司收入实际增加 800万元（1 000-200），增

值税销项税额为 1 70 万元（1 000 × 1 7% ）， 不考虑本环节的

进项税额抵扣， 下同。

乙公司收入增加 200万元 ，属于营业税税目中的 “服务

业”，应缴营业税 1 0 万元（200 × 5%）。

甲、乙两公司合计， 收入增加了 1 000万元，应交税金

增加 1 80 万元（1 70+ 1 0）。

方案 2： 甲公司收入增加 800万元， 增值税销项税额为

1 36 万元（800 × 1 7%）。

乙公司收入增加 200万元，应交增值税额 = 销项税额 -
进项税款 = 1 70- 1 36= 34（万元）。

甲公司与乙公司合计，收入增加了 1 000万元 ，应交税

金增加 1 70 万元（1 36+ 34）。

根据以上分析，将第二种代销方式与第一种代销方式相

比：甲公司收入不变 ， 应缴税金减少 34 万元（ 1 70- 1 36）；乙

公司收入不变，应交税金增加 24万元（34- 1 0）；甲、乙公司

合计，收入不变，应缴税金减少 1 0 万元（1 80- 1 70）。

针对本例中的计算结果，不少人士都提出了这样的筹划

意见 ： 从双方共同利益出发，应选择第二种代销方式，即买

断代销方式。并且还提出 ，方案 2 中甲公司节约的税额在双

方之间如何分配可能会影响到该种方式的选择，因为从上面

的分析可以看出 ，在方案 2中，甲公司少交税 34万元，乙公

司则多交税 24 万元，所以甲公司如何处理 “节约” 的 34万

元，可能会影响乙公司选择这种方式的积极性 ，剩余的 1 0万

元也要让利给乙公司一部分，这样可以鼓励爱托方选择适合

双方的销售方式。

对于这样的筹划意见，笔者不能苟同，理由如下。
1 、纳税筹划是企业理财活动的一个分支， 而企业的理

财活动必须服从于企业整体的经营管理目标。如果委托方是

某一产品的供应商， 它需要保持产品在市场上的统一定价，

保持供应商对产品定价的控制权，方案 1 的结果与此相符，而

方案 2 中，代销方的随行就市则有违委托方的意愿。如果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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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商认为方案 1 的税负可通过价格向前进行转嫁，则仍会选

择方案 1 。

2、在对代销业务进行税收筹划时 ， 我们既要比较税收

成本和税后利 润的高低，也要注意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问

题。我国的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规定，企业委托他人

代销商品时 ，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“收到代销单位销售的代

销清单的当天”。 在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若

干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 [2005] 1 65 号）中，为了防止企业通过

委托代销的形式无限期推迟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，又进一步规

定：对于发出 代销商品超过 1 80天仍未收到代销清单及货款

的 ，应在 1 80 天期满当天视同销售实现， 一律征收增值税。

根据上述规定，对于委托代销方即甲公司，无需在发货当天

确认应税销售额和销项税额 ，对其适当推迟纳税义务发生时

间是有利的。

回过头来看方案 2， 在此方案下委托方能达到推迟纳税

义务产生的目的吗？我国增值税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中未对代

销行为作出 严格定义，也未具体规定代销行为成立的条件。

在《营业税税目注释（试行稿）》（国税发 [ 1 993] 1 49 号）中规

定， 代购代销的手续费收入应缴纳营业税， 同时规定 ： “代

购代销货物 ，是指受托购买货物或销售货物 ，按实购或实销

额进行结算并收取手续费的业务。” 据此 ， 在税收征管实务

中， 税务机关在认定代销行为 时一般要求符合以下三个条

件：代销的货物 ， 其所有权归委托方 。 受托方按委托方规定

的条件（如价格）出售；货物的销售收入归委托方所有， 受托

方只收取手续费。在这三个条件中， 第二个条件较为关键 ，

如果受托人将代销商品自由加价出售，与委托方按买断价结

算而不是按“实销额” 结算，则税务机关常常将其视为经销

行为和经销商品，不作为代销业务处理相关涉税事宜。既然

如此，委托方的主管税务机关就不会认同其取得受托方代销

清单时才确认应税销售额。由于双方在法律形式上仍为 代

销 ，委托方无法事先再通过赊销合同或分期收款销售合同等

形式来确定收款日和收款进度、金额 ，以推迟纳税义务，这

样税务机关很可能将之定性为直接收款销售方式，要求委托

方在发出商品的当天产生纳税义务 ，这显然对委托方是不利

的。而方案 1 符合税务机关所要求的代销条件， 委托方利用

该种销售方式可适当推迟纳税义务产生时间。

在纳税筹划中，人们经常会利用税法中的某些“模糊地

带” 作为筹划空间。这里应注意的是， 税法分为 “立法” 和

“执法”两个层面 ，我们不但要关注税收法律、行政法规 ，而

且要关注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，还要及时掌握主管税务机

关对各种纳税事项具体处理上的要求和规定。按照《全国税

务机关公文处理实施办法》（国税发 [2004] 1 32 号）的规定，

税务机关的公文 ，是税务机关在税务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具有

法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公务文书。这些公文可以是对税收政

策和征管办法的调整与补充，以及执行中的重 要问题或一般

性问题的明确和解释； 向下级机关部署全局性的税收工作，

制订工作制度，提出指导性意见等。类似于代销问题， 虽然

会计制度中规定了两种代销方式，但在税收上对其形式要件完

全可能有不同的具体规定，这是不可忽视、也是不可混淆的。

3、对代销行为的筹划不应只是拘于税收这一个方面。例

中，乙公司每月代销部分商品后 ，就必须按销售额计算销项

税额 ，而因为进项税额要等到向甲公司提供代销清单、结算

价款时方可取得，故乙公司就必须垫付一笔增值税款。单从

税收这一点看 ，对乙公司似乎是不利的 ，但是，与此同时乙

公司占用了甲公司的、远高于税额的资金。相反 ， 甲公司在

未收到代销清单之前无需计算销项税额 ，但如果受托方乙公

司日后已将其委托的商品实现了对外销售，则 甲公司的资金

便为他人无偿占用。所以在代销活动中 ，作为委托方宁可尽

早纳税，也要约定和约束受托方定期、及时地提交代销清单

并开票结算，及时回笼资金。

4、上例中， 虽然甲、乙双方缴纳的增值税总额没有变

化，不含税的收入总额也没有变化，但不同方案下却将在此

公司缴纳的增值税转移到了彼公司缴纳，当 甲、乙公司注册

于不同地点时，会影响其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的征税指标 ，

在目前各地税务机关纷纷对纳税人进行纳税评估及存在地方

税收利益的情况下，企业将一种销售方式改变为另一税销售

方式引起的税负率变化以及主管税务机关的相应反应 ，是企

业应注意的 另一问题。

（作者单位 ： 江苏国瑞兴 光税 务师 事务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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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讯

2007 年 1 月 3 1 日 ，“智管‘高级商务’舱邀

您共享财富之旅” Prem ier高级商务软件发布会在北

京举行。该软件 包括 了 账务、出 纳、采购、销售 、

库存、计时收费、客户 关 系管理等功 能。拥有超过

2 0 0 份的实时账簿及管理报 表，从基本的财务报

表，到企业销售、采购、库存、项 目、客户管理等

各个经营细 节的分析报表，并可生成图示，可帮助

管理者多层多维查询，透视企业经营细 节。该软件

界 面明快 简洁，操作灵活 ，适用于不同行业的实际

应用。  （本刊通讯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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